
记者从河南省民权县政府了解到，11月24日下
午，因不满商丘市民权县罗庄公路超限站处罚决定，
河南永城籍货车车主张高兴和妻子侯燕喝下了农
药。张高兴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侯燕仍在医院治
疗。（11月25日《新华网》）

去年11月14日，河南永城一货车女车主因不堪忍
受超载罚款服毒自杀，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此事折
射的公路“三乱”引发社会强烈关注，最终7名执法人
员被追究刑责，16名相关领导和责任人受到处分。然
而，仅仅时隔一年后，河南民权再度曝出车主夫妇不

满罚款服毒自杀的悲剧，令人震惊。当然，我们不能
把这两起事件简单联系起来，张高兴夫妇服毒自杀
的背后，是否存在公路部门违规执法行为，还需要调
查。不过，当罚款治超一再酿出命案，这一执法行为
本身就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公路超限检测站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经检测
认定车辆存在违法超限运输情形，应当责令当事人
采取卸载、分装等改正措施，消除违法状态。不过，许
多地方长期存在“以罚代管”乱象，查扣超限车后只
罚款不卸货，并且违规收取五花八门的停车费、保管
费、手续费等。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
款。但一些地方路政部门却不惜主动讨价还价来鼓
动司机缴纳现金，甚至推出荒唐的罚款包季、包年
制，车主缴纳一定费用就能免于处罚。

在去年交通运输部召开全国交通运输公路执法
专项整改工作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家交通运输部
负责同志指出，道路乱罚款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监督
而导致少数单位和个人滥用行政执法权。滥用权力
的背后，则是一些部门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许多地
方交通路政部门人员严重超编，比如河南省商丘市
梁园区境内管护的公路只有110公里，当地交通部门
执法的人员竟高达200人。当财政无法承担全部费用，
这些人只能是靠路吃路，上路罚款。

罚款治超、以罚代管，一方面纵容了超限超载行
为对公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的破坏，埋下了严重
的安全隐患，同时，这种“养鱼执法”造成对运输业从
业者的反复剥夺。去年服毒自杀的那位女车主，两辆
车跑运输仅半年多时间，光罚款就将近20万。正因为
被罚款罚怕了，她才最终选择不交罚款，喝农药。

让超限超载者付出一定的违法成本是必要的，
但单纯的罚款治超并未找准病症，开对药方，反而起
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时下，由于油费、路桥费以及
各种税费导致物流成本畸高，货车车主普遍面临不
超载就赚不到钱的问题，有关部门罚款又在无形中
推高了运输“成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
减轻物流企业负担调查报告显示，运输型企业公路
罚款占运输成本的5%到8%，部分大件运输、汽车运输
等超限运输企业公路罚款已经达到了运输成本的
15%到20%。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造成了“越超越罚，
越罚越超”的怪圈。

面对罚款治超一再酿出命案，有关方面在规范
执法，人性化执法的同时，必须从源头上降低物流成
本，为运输业减负。只有让守法经营不赔本，车主乐
于遵章运输，才能减少超限超载，避免类似悲剧。

11月24日，江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
会议开幕，会上听取了关于《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条例（草案）》再次
明确采取控制机动车保有量等措施防治大气污
染。这也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规定合理控制
机动车保有量。为了防止江苏各地“一夜限牌”，修
改稿规定，采取控制机动车保有量的措施，应当公
开征求公众的意见，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审议，并在实施三十日以前，向社会公告。这
意味着，限牌要提前告知。(11月25日《现代快报》)

车辆限牌明确规定“实施三十日以前，向社会
公告”，这意味着不会出现像天津市限牌时的“半
夜鸡叫”现象和杭州“一夜突袭”问题，这一规定也
事实上赋予了公众更多的便利和购车与否的选择
权。不过，“30天公告期间”，说白了就是一个可以让
民众有充分心理准备的期间。如果“限牌”决策是
科学的、正确的也罢，问题是，如果这一决策和政
府指令本身就是不合理不适当的呢？公众真正关
注的是“限牌”决策科学正当与否，而不是“30天的
公告期”。决策者做出决策了，再搞一个“30天公告
期”，最多是大家不会扎堆购车，民意却并未真正
得到体现。在笔者看来，在法律赋予和必要的限牌
公告期之外，更应该审视此前的向公众征集意见
的程序是否健全，征求意见的结果是否可以影响
到后续决策出台与否。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湖南娄底一所希望小
学竣工摆300桌酒席庆贺，被指铺张浪费”。
25日，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微博回应
称，“经核实，该校未经我会及相关希望工程
实施机构授权许可建设及命名，属非法希望小

学。希望工程、希望小学等是由中国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合法注册的公益性社会活动服务商
标。该校非法使用希望工程商标，我会将保留
对其法律追诉的权利。”

（人民网11月25日）

据央广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安徽
省砀山县政府网上的一张网络问政的截图最近
在网络上被热传，砀山县计生委在被职工追讨
工资时回复称，其所属的计生执法监察大队是
自收自支单位，收到钱才能发工资。（11月26
日《扬子晚报》）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实行已有30
多年，作为实现这项国策的内容之一，就是计
生部门可以依法对超生二胎的夫妇征收社会抚
养费，在农村简称“超生罚款”。据有关学者
和媒体预估，每年全国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有
数百亿元。如此巨额的社会抚养费究竟用在了
哪里，绝大多数民众并不知晓。无疑，砀山县
计生委“收到钱才能发工资”的回复揭开了社
会抚养费去向的“冰山一角”，也折射出社会
抚养费监管方面的漏洞。

社会抚养费可不可以用来给计生部门发工
资？依据《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规
定，“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应当全部上缴国
库，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纳入地方财政
预算管理。”而计划生育工作所需经费由各级
财政根据工作需要作出相应安排。也就是说，
这一“征缴分离”、“收支两条线”的管理体
制，从设计当初就是为了防止计生部门将社会
抚养费的征收，视为自己的利益输送源。但在
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将社会抚养费收缴情况
与财政拨款挂上钩。社会抚养费在某种程度上

成了地方政府的“小金库”。很多地方社会抚
养费的90%以上甚至全部返还给县级，用于县
乡两级的办公经费、人员工资、奖金等等。这
种作法严重背离了社会抚养费本应用到社会公
共事业投入的初衷，更使得一些地方把社会抚
养费视作“肥肉”，政策的本意被抛到一边，
“创收”成为一切。甚至变相催生了一些地方
在社会抚养费征收上出现了“放水养鱼”、
“打折促销”、权力寻租等诸多问题，最终遏
制超生异化成只要交钱就可以生。

因此，对“工资靠罚款”违规行为，有关
方面不仅要严肃查办，还要进一步认真规范社
会抚养费的使用和监管问题。首先，要完善征
收社会抚养费相配套的政策，比如转移支付解
决乡镇财政匮乏问题，使地方干部不以征收
“超生罚款”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规范社会抚
养费的征收。其次，要监督使用好社会抚养
费，把这笔钱真正用到解决超生给社会增添的
负担上来，真正回归“社会抚养”之本意。第
三，要对社会抚养费的使用情况及时公开。信
息公开不仅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也是公众监督
的过程。社会抚养费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重大
社会事项，只有“透明”、“阳光”，才能消
除公众猜疑。否则，征收再多的社会抚养费，
也达不到“计划生育”目的，而且容易成为滋
生腐败的土壤。

作 者/ 唐春成

国家卫生计生委11月24日公布我国首部《公共
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并通过法制办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送审稿规定，我国不但所有室内
公共场所一律禁烟，且将全面禁止烟草产品的广
告、促销及赞助。没有设置室外吸烟点的视为全面
禁止吸烟，电影电视剧不得出现烟草标识，在禁止
吸烟场所（区域）吸烟的，可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
下的罚款。（11月25日《北京晚报》）

由国家层面发布《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有望破解各自为政、法律效力等级过低等控烟短
板，不失为深化依法控烟工作的巨大进步。不过，
鉴于国民吸烟陋习的冥顽及许多地方控烟行动举
步维艰、成效不大的现实，人们对国家版的“控烟
令”同样有沦为“纸老虎”的担忧。

“控烟令”的效果常常不彰，除了“公共场所”难
界定、吸烟售烟难发现的客观因素外，执法主体不
明确、依法处罚不到位当属主要原因。1998年，深圳
就出台全国首个地方性控烟法规，但实施十多年
来竟然没有开出一张罚单。除了“戒烟日”的应景
行动外，各地陆续出台的地方性条例也都基本处
于被束之高阁的境地。面对近乎于泛大众化的吸
烟陋习，谁来监管，谁去处罚，如何取证，拒交罚款
者又该如何处理？这些当为“控烟令”践行的实施
关键。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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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载也赚钱”才能避免“罚超”悲剧
□ 张枫逸

“限牌”是否科学正当

比提前告知更重要
□ 毕晓哲

践行“控烟令”

需破执法难
□ 张玉胜

“工资靠罚款”折射

社会抚养费使用弊病
□ 詹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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